
北京协和医学院 2020 年招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

免试攻读硕士、博士学位研究生简章 

 

根据教育部 2020 年研究生招生工作有关规定，我校接收达

到所在学校推荐免试条件且获得推荐名额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

生，推荐学校必须为具有教育部推免权的高校。均为全日制培养。 

一、接收类型及相关要求 

（一）推荐免试直接攻读博士学位（简称：推免直博生） 

1.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（CET-6）成绩在 430 分及以上。 

2.招生人数请查阅《本校博士招生专业目录》中的“推免直

博生招生人数”。 

（二）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（简称：推免硕士生） 

1.英语要求 

推免临床医学、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生的招生条件为达

到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（CET-6）430 分。 

推免学术学位硕士生及公共卫生、药学、护理学、生物医

学工程专业学位硕士生的招生条件为达到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

试（CET-4）430 分。 

2.申请推荐免试攻读临床医学专业学位（专业代码为

“1051**”）的学生，要求本科毕业于五年制的临床医学类专业

且须符合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报考条

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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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申请推荐免试攻读口腔医学专业学位（专业代码为

“1052**”）的学生，要求本科毕业于五年制的口腔医学专业。 

4.申请推荐免试攻读“护理学（101100）、护理硕士（105400）”

专业的学生要求本科毕业于护理学专业。 

5.招生人数请查阅《本校硕士招生专业目录》中的“推免硕

士生招生人数”。 

二、报名及复试录取程序 

（一）上述所有推免生均需登录教育部“全国推荐优秀应届

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”进行资格

审核确认、报名、网上缴费。 

（二）复试时向各所院教育管理部门提交以下材料（含原件、

复印件）： 

1.在校历年成绩单（须加盖院校教务处公章）。 

2.英语四、六级证书或成绩单。 

3.《本校接收推荐免试生登记表》（附后），一式三份。 

4.推荐学校出具的具备推荐资格的证明信、或已通过教育部

“全国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信息公开暨管

理服务系统”报名。 

（三）复试 

1.各所院向学生发复试通知。 

2.复试内容：专业课笔试、口试、外语听说能力测试、综合

素质考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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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查验原件：上述“（二）”中的各项原件。 

4.体检的具体时间由各所院教育处安排。 

（四）录取 

对拟录取的推免生，我校将通过教育部“全国推荐优秀应届

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”向学生发

出待录取通知，并经学生确认后，即完成录取接收手续。 

三、研究生经费 

我校为教育部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，财政部 6 所“小规模特

色高校”的试点学校之一，研究生教育经费充足。 

博士：基本助学金不低于 2250 元/月（覆盖面 100%），学

业奖学金不低于 15000、10000、6000 元/学年（此为 2019 年标

准，覆盖面及金额的上调，以当年学校奖助政策为准），国家奖

学金（每生每年 30000 元，覆盖面由国家制定），其他岗位助学

金、奖金不含在内。 

硕士：基本助学金不低于 1500 元/月（覆盖面 100%），学

业奖学金不低于 10000、8000、5000元/学年（此为 2019 年标准。

覆盖面及金额的上调，以当年学校奖助政策为准），国家奖学金

（每生每年 20000元，覆盖面由国家制定），其他岗位助学金、

奖金不含在内。 

所有推免生（含推免硕士、推免直博生）均享受新生奖学金，

推免硕士生的新生奖学金为 8000 元，推免直博生的新生奖学金

为 10000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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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研究生学费 

硕士学费收费标准：8000元/学年，博士学费收费标准：10000

元/学年，学术型研究生与专业学位研究生一致。 

直博生的第一阶段博士预备期按硕士生标准收费，转博后按

博士生标准收费。 

五、其他 

（一）入学前未取得学士学位、本科毕业证书，或受到处分

的，取消录取资格。 

（二）本校拟招收推免生（含推免直博生、推免硕士生）人

数以 “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” 最后确认的录取人数为准。 

（三）接收推免生的招生计划（含推免直博生、推免硕士生），

不接收统考生报考，因误报所造成的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。 

（四）如果教育部在 2020 年的研究生招生中出台新的政策，

我校将做相应调整，并实时公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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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

北京协和医学院 
2020 年接收推荐免试生登记表 

以  下  由  学  生  填  写 

推荐生姓名  性别  身份证号  

毕业学校  毕 业 专 业  

在校 
平均成绩 

 英语水平 

□六级成绩(430分以上)： 

□四级成绩(430分以上)： 

报考所（院）  
报 考
专 业 

 
报考专业
代码 

 

手机  座机  邮箱  

以  下  由  本  校  填  写 

接收所（院）  导师姓名  

接收专业  
接收 

专业代码 
 

接收研究方
向及代码 

 
 

接收类型 □ 推免硕士       □ 推免直博     

所院教育处意见： 
□拟同意接收为推免           生（填写“硕士”、“直博”） 
未经教育部“推免服务系统”备案的考生将不得录取。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审查意见： 
 

（盖章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本表一式三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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